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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开展 2018 年度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的通知 

发改粮食〔2018〕114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更好地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和健康中国战略，坚持质量兴农、质量兴粮，持续推

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落实，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经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国家考核工作

组同意，现将 2018 年度考核工作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内容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今年中央一号文

件确定的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健

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69 号）的要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粮食和储备局等国家考核工作组成

员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认真落实 2018 年度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的通知》（发改粮食〔2018〕561 号），提出了各省（区、市）2018

年度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重点任务。2018 年度粮食安全省长

责任制考核，在继续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粮食安全省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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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考核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5〕80 号）规定的责任事项进

行基础内容考核的同时，突出对重点任务的考核。结合当前粮食安

全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本着“ 突出重点、切实可行、注重实

效” 的原则，设置 2018 年度考核任务评分标准 27 项（见附件）。 

二、考核评价 

（一）考核评分。考核采用评分制，满分为 100 分。采取省级

人民政府自查评分与部门评审、部门抽查评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考

核，并对部分重点考核事项实行倒扣分。 

1.自查评分。各省级人民政府按照本通知要求，对本辖区粮食

安全省长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和自评打分，并形成书面总

结报告。 

2.部门评审。各牵头考核部门会同配合部门和单位，根据省级

人民政府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落实情况总结报告和自评打分情况，

结合部门日常监督考核情况，对各省级人民政府落实粮食安全省长

责任制情况进行分项考核打分。 

3.部门抽查。国家考核工作组派出联合抽查组，对被抽查的省

份进行实地考核打分。 

（二）计分方法。将各省级人民政府自查评分、部门评审评分、

部门抽查评分，按各部分得分权重进行汇总，计算各省级人民政府

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的最终得分。 

1.抽查省份考核计分。省级人民政府自查评分、部门评审评分

和部门抽查评分分别按照考核得分权重的 40%、40%和 20%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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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计算方法为：抽查省份考核得分=省级人民政府自查评分×40%+

部门评审评分×40%+部门抽查评分×20%。 

2.非抽查省份考核计分。省级人民政府自查评分和部门评审评

分分别按照考核得分权重的 40%、60%计算得分。计算方法为：非

抽查省份考核得分=省级人民政府自查评分×40%+部门评审评分×

60%。 

（三）评价结果。按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对

各省级人民政府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年度考核任务情况进行

综合评价。考核得分 90 分以上的，评为优秀；75 分以上 90 分以下

的，评为良好；60 分以上 75 分以下的，评为合格；60 分以下的，

评为不合格（“ 以上” 包括本数，“ 以下” 不包括本数）。 

三、考核安排 

（一）自查评分。2019年4月30日前,各省级人民政府按照《2018

年度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评分表》（见附件）要求，完成对 2018

年度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的自评打分和总结报告，备齐自评打

分依据的文件资料，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粮食和储

备局，并抄送国家考核工作组其他成员单位。自查报告要全面客观

反映考核年度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情况，总结成绩，查找问

题，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并将工作亮点和重大突破在报告中

单独反映，作为综合评价参考。省级人民政府对自查自评情况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二）部门评审。2019 年 5 月 15 日前，各牵头考核部门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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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部门和单位按照本通知规定，结合日常监督考核，完成对各省

级人民政府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情况的考核评审，并形成书面

意见报国家考核工作组办公室汇总。 

（三）部门抽查。根据各省级人民政府自评报告和部门评审意

见，按照兼顾产区与非产区、部门评审与省级人民政府自评结果的

原则确定抽查省份，国家考核工作组成员单位组成联合抽查组进行

实地考核，并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前形成抽查考核报告。 

（四）综合评价。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国家考核工作组办公

室根据各成员单位考核评审和联合抽查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提出考

核等次和考核结果运用建议报国家考核工作组审议。 

（五）考核通报。考核结果经国务院审定后，由国家发展改革

委、农业农村部、粮食和储备局等国家考核工作组成员单位联合向

各省级人民政府通报；同时抄送中央组织部，作为对省级人民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 

四、考核要求 

（一）切实提高站位、顾全大局，加强考核的组织领导。当前，

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

键时期，“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着力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

安全保障体系，必须更好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各地要增强“ 四

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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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领会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的实质要求，突出工作实绩，严禁

形式主义，把年度考核和日常监督考核结合起来，并强化过程管理，

确保关键节点任务完成。通过考核，不断夯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基础，提高保障质量和水平。要坚持积极作为、真抓实干，加强对

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在深化机构改革优化职

能配置进程中，加强各级政府之间、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一以贯之

共同做好考核工作，全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粮食安全。 

（二）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加大考核发现问题整改的力

度。各地要强化责任担当，聚焦影响粮食安全的“ 短板” 和风险隐

患，对年度考核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逐项建立台账。要

按照“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的要求，明确整改责任、时限和

措施，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加强督查督办，确保整改到位。

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在查缺补漏、整改落实的基础上，及时总

结经验，健全和完善保障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 

（三）确保公平公正、客观真实，严明考核纪律。坚决杜绝在

省级自查、部门评审、部门抽查等环节考核评分中出现“ 领导分”

“ 面子分” 和“ 关系分” “ 人情分”，以及打招呼、跑风漏气等不正

之风。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持续加强作风建设，

确保考核过程公平公正，结果真实准确。对考核工作中发现以“ 考”

谋私、弄虚作假、瞒报虚报和违规打分的，要予以通报批评；情节

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国家考核工作组办公室电话：010－63906855、63906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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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8 年度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评分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农村部 

             粮食和储备局  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水利部  海关总署 

                 市场监管总局  统计局  农业发展银行              

                   

                            2018 年 8 月 3 日    

 

 
           


